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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男子疑似因为穿洞洞鞋开车被上海交警

拦住。交警认为，男子穿的是“拖鞋”，扣 3 分罚款 100

元。“洞洞鞋也算是拖鞋吗？”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的热

议。

无论是依据《交通管理条例》还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

法，穿拖鞋、高跟鞋这一类的鞋子可能妨碍安全驾驶，交

警一旦查到都会进行相应处罚，公众对此并没有太大争

议，但是洞洞鞋该怎么认定，就存在很大的异议了。

交警认为它属于拖鞋，可显然它又不是通常意义上

的拖鞋。一般认为后跟全空的即可视为拖鞋，而如果后跟

有鞋帮，或者有跟带，则不视为拖鞋。从视频看，事主的这

款“洞洞鞋”有鞋帮也有跟，是一体成形的，跟传统意义上的

拖鞋相比，有明显不同。这就不免让大家有些疑惑：如果

这个算拖鞋，那镂空面积更多的凉鞋算不算拖鞋？

相关部门当然不能随意扩大涵盖范围，要不然很容

易导致法律的滥用，以及执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另一

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以为没问

题。现在确实有很多鞋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拖鞋，也不

是高跟鞋，但可能比拖鞋或者高跟鞋更容易引发安全事

故，比如一些内增高的鞋子，从外表看可能是运动鞋，但

其实是高跟鞋。穿这样的鞋子开车如同踩了一块砖头，

安全很难得到保障。

显然，法律不可能预见到这些情况并提前作出约

束。任何法律都有一定滞后性，不可能穷尽现实生活中

的所有情况。法无禁止即可为，可现实生活中，经常能看

到虽然不在法律条文禁止的范围内，但确实构成了危害

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从根本上理解立法的初衷，作

出合理合法的判罚。

洞洞鞋引发的争议表明，很多人对法律的精神并不

是很清楚，对洞洞鞋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也没有清醒认

识。这更需要交警部门及时发声，作出解释，通过权威的

解读，告诉大家到底该怎么认定。如果能穿，那么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如果不能，那么就将其危险性告诉大家，作

出提醒。

日常生活中，因为鞋子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此次争议也是一次契机，不仅给司机们打打预防针，也借

此让社会公众深入讨论。因为，这不仅关系到驾驶行为

的规范化，也关系到执法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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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沈阳新民市一香瓜种植户在自家

土地上挂条幅，却被城管队员以“种地不能

打广告”为由拆下，引发网络关注。这位种

植户表示，今年，城管部门不允许在车上打

广告进城卖瓜，因此他选择在田间插一些广

告旗。城管执法人员来田间说他挂横幅打

广告不合法。他很犯愁，也很委屈，“进城卖

瓜不行，田间打个广告也不行。我这数万斤

香瓜，可能会烂在地里。”

7月22日，辽宁沈阳新民市行政执法局

回应称：已与瓜农取得联系，取得当事人谅

解。同时，正在协调相关单位，连夜解决卖

瓜难题。此事就此迎来结局，但还是留下一

些冷思考，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件坏

事变好事那么简单。

此事表面上看，是瓜地挂条幅打广告

合不合理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瓜农的瓜

卖不出去面临滞销的困难被漠视，是瓜农

的合理诉求和关切，在社会上得不到回响

的问题。如果瓜农没有将“瓜地挂条幅被

城管拆除”的视频发到网上，如果没有网友

为瓜农打气和发声，那瓜农的合理诉求，还

是否能被看得见，能否得到相关部门的积

极 回 应 和 解 决 ，这 恐 怕都要打上一个问

号。

如果在“瓜地挂条幅被城管拆除”事件

发生之前，当地相关部门就能敏锐精准捕

捉到瓜农的卖瓜困难，或者说有畅通的意

见沟通反馈渠道，也许就能让瓜农的合理诉

求早日成为相关部门的“心上事”，并着手解

决。如果执法人员在田间地头执法时，在拆

除瓜农条幅之后，能看得见瓜农的实际困

难，让执法“宽严相济”，也许事情就不会发

展到网络沸腾的地步。

这几年，政府出手，联合市场主体，为农

户解决农产品滞销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

许昌城管，不仅允许瓜农上街卖瓜，还给瓜

农提供住宿场所，瓜农有事还帮助瓜农卖

瓜；而在郑州街头，一瓜农开车违规后，交警

罚完瓜农，又帮他卖了2000多斤瓜。

在看清楚这些问题之后，再回头看“瓜

地挂条幅被城管拆除”事件，大家便能明白：

把群众放在心上，重视群众合理利益，有多

么的重要。

温情执法，文明执法，需要所有执法人

员真正与群众共情，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并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将这一理念化

作执法时的“至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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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的人间烟火》热播。在最新的情节中，男女

主角有一幕使用灭火器嬉笑打闹的情节，在网上引发观

众热议。剧集播出后，“潮州消防”微博通过视频科普，提

示该段情节中存在“上下喷射”“密闭空间”“粉尘吸入”等

错误操作，并提醒灭火器不是玩具。

这一提醒看似有点“多管闲事”，其实，专业人士所表

现出的科学、严谨意识，值得认可。消防是一门科学，有

关消防的器具，自然也就带有“不可亵玩”性质。对于消

防设施的规矩，有其权威性、必要性和专业性。

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消

防设施、器材。用救援专家的话说，干粉灭火器属于一次

性的用品，把保险栓一拔、一给压力，哪怕只喷出了一点

点，下一次再用的时候也会发现压力不足，无法使用，因

为压力会泄漏。如此一来，一个被“玩坏”了的灭火器，其

使用寿命告罄，也就不能在救火时起作用。如果大家都

像男女主角那样拿来玩，后果可想而知。

有人觉得，拍电视剧而已，又不是真的在玩灭火器，

哪能上纲上线？何况“玩灭火器”的场景，也是“剧情需

要”。然而，《我的人间烟火》本身是对消防英雄的演绎和

赞美，在具体情节的表现上，更应该精心雕琢，把细节安

排好，不至于出现硬伤和笑梗。一来，电视剧的桥段反映

出相关人员的消防素养、规则意识，折射出一定的知识硬

伤，引人忧虑；二来，热播剧的影响力很大，尤其是在有流

量明星参演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力更会大增。正如专家

所言，这种拿着灭火器玩闹的情节，可能会对青少年产生

误导。

笔者作为一名曾服役多年的退伍军人，之前也对影

视剧里个别瑕疵予以过批评。因此很能理解“潮州消防”

的纠错之心，这不仅是一种专业精神驱动下的好意，也体

现了他们的深沉情结。对此，我们理应理解这种认真指

出不足之处的心情。

很多影视剧为了拍出专业性，制作方和演员都有“体

验生活”的过程。这是为了保证影视剧的质量，是对自己

也是对公众负责的表现。正因如此，专业人士的批评意

见并不多余。这种前期的努力和剧组的用心耕耘，可以

形成一种合力，而其间的“碰撞”也能带给各方更多的启

示。但愿今后的影视剧创作，少一点容易被吐槽的剧情，

多一点经得起拷问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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